
1-7 誓约书

西东京国际教育学院      殿

《申请人本人责任》

我发誓保证遵守以下内容。

1． 我保证遵守学校规定，宿舍规定，努力学习。

2． 如果由于品行不良，无故旷课等理由被学校做出退学，归国等处分的话，服从学校的决定。

3． 我一定遵守日本的法律，不进行非法打工等不法行为。

4． 我保证按时交纳学费·宿舍费。由于滞纳的理由被学校做出退学，归国等处分的话，服从学校的决定。

5． 我如果损坏学校·宿舍的备品，一定进行赔偿。

6． 如果学校要求提交护照等证件时，我一定马上提交给学校保管。

申请人本人署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  誓约日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日

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号码

《经费支付人责任》

我发誓保证遵守以下内容。

1． 申请人入学后，由于违反学校规定，宿舍规定，扰乱学校风纪被开除或命令其归国时，绝不发生任何

异议。

2． 申请人如果出现非法滞在的情况，给学校造成名誉伤害和经济损失的话，我将赔偿 10 万元人民币。

3． 申请人入学后，由于个人理由退学，同意不返还学费·宿舍费等费用。

4． 申请人对人或物品造成损害时，不论是故意还是过失，我保证全额赔偿。

5． 保证在指定期限日以前交纳学费·宿舍费。由于滞纳的理由被学校做出退学及归国等处分的话，服从

学校的决定。

誓约日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经费支付人署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    与申请者的关系

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号码


